2025年度汕头市龙湖区区级人才住房申请办事须知

一、受理类型：龙湖区区级人才住房租赁

二、受理时间：2025年11月10日至2025年11月25日，工作日受理，逾期不予受理。

三、受理地点

汕头市龙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江路19号泰业大厦东门六楼622综合股
四、申请条件

申请人才住房的对象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龙湖区企事业单位引进并被市人力资源社会和保障局根据我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政策认定的A、B类高层次人才；

2. 经龙湖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管理期内的区高层次人才、区青年后备人才；

3. 龙湖区企事业单位引进的全日制博（硕）士研究生；

4. 其他经龙湖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的急需紧缺人才。

除满足上述条件外，申请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本市中心城区（金平区、龙湖区、濠江区行政区域，下同）范围内未拥有任何形式的自有住房；申请人未婚的，本人及其父母在本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未拥有任何形式的自有住房；未享受或已退出政府（单位）出租或出售的政策性住房。

五、申请材料

由申请人或用人单位前往办理地点提交材料（提交复印件的，须出示原件供校核）。

（一）基础材料

1.《2025年度汕头市龙湖区区级人才住房租赁申请表》原件3份（须由用人单位出具初审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2.申请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三年及以上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协议，录用文件等）复印件1份；

3.申请人在汕参加社保或缴纳个税相关材料原件1份（“汕头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可在市政务服务中心的政务服务自助一体机上打印；“个人完税凭证”可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东侧的“自助办税服务区”终端机上打印或线上官方平台系在打印）。以上材料打印年限最多不超过5年，两种材料都具备的，仅须提交参保材料）。

4.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本市的《房屋产权查询证明》原件1份（可在市政务服务中心的政务服务自助一体机上打印或在“汕头不动产”微信公众号查询、下载、打印）；

5.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

（二）资格材料（均提交复印件1份）
1.属龙湖区企事业单位引进并被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根据我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政策认定的A、B类高层次人才的，应提交高层次人才证书或金凤卡；

2.属龙湖区企事业单位引进的全日制博（硕）士研究生的，应提交学历及学位证书；
3.属经龙湖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管理期内的区高层次人才、区青年后备人才以及其他经区委人才办批准的急需紧缺人才的，应提交人才证书；

4.申请人已婚的，须提交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户籍材料（户口簿首页及个人页）；户籍材料未能体现婚姻、亲子关系的，应一并提交结婚证、出生证等佐证材料。

（三）代理材料

委托代理的，应提交委托代理书原件1份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咨询电话

龙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754-88260734（工作日8：30-12:00，14:30-17：30）


